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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0 日 

美国破产程序对中国企业的挑战和机遇之中篇：美国企业破产前后中国贸易

债权人的权益保护

编者按：近期，伴随着新冠病毒在美国及全球

的传播及影响，不少美国企业接连申请了破产重整

保护，其中不乏国内消费者熟知的租车巨头赫兹

（Hertz）、知名服装品牌 J.Crew 等。美国企业申请

破产对众多与其有商业、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商

业主体也会产生影响，其中就包括不少中国企业。

除了中美两国之间距离、时差、语言等基本障碍外，

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破产制度的不熟悉以及涉及两国

之间司法程序的效力认可等法律问题更成为中国企

业在参与美国破产程序过程中时常面临的困境。与

此同时，美国企业破产在其资产处理过程中也给中

国投资者带来一些机遇。结合近来处理的多起破产

案件、以及近期中国的债权人、投资人向我们咨询

的各类问题，我们将通过一个系列文章来介绍美国

破产程序对中国企业的挑战和机遇。该系列文章包

括上、中、下三篇，分别介绍参与美国破产重整程序

的重要性和要点、美国企业破产前后中国贸易债权

人的权益保护、以及中国企业在 363 清售中的机遇

与挑战。 

中篇：美国企业破产前后中国贸易债权人的权

益保护 

我们在系列文章的上篇中对参与美国破产重整

程序的要点进行了全局性的介绍。本篇将着眼于美

国企业供货链中的上游中国企业（以下简称“贸易

债权人”）权益保护问题。在默认情况下，贸易债权

人的债权优先级较低，其债权全部或大部分遭受损

失的风险很大，常在破产程序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

位。结合我们在美国代表中国贸易债权人的经验以

及近期前来咨询的中国贸易债权人中常见的问题，

我们将通过本文分别从债务人尚未申请破产（如何

在对方破产前未雨绸缪）、和债务人已经申请破产

（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占据主动）两个方面介绍中国

贸易债权人如何在美国企业破产前后维护自身的利

益。 

一、如果感觉美国客户破产风险较高，应如何未雨

绸缪、保护自身利益？ 

下面保护措施可以帮助减少贸易债权人所面临

的债务人违约风险： 

1、 要求客户就其偿付款项提供担保 

在与美国客户谈判交易安排时，如果中国贸易

债权人享有一定的谈判地位，那么可以提出要求美

国客户为其支付货款提供担保，例如价款担保、第

三方担保、信用保险、银行信用证、履约保证等。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除交易对方在合同中提供

担保外，大多数的担保措施还需要进行完善（Perfect）

（例如登记或者交付）才可享有对抗第三人、以及

避免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担保未完善而在破产程序中

丧失担保权的作用。 

2、 优化付款安排 

如美国客户已经开始出现经常逾期付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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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贸易债权人还可以要求修改付款安排，以更好

地保护其商业利益、降低由于美国客户破产导致的

风险。例如使用预付货款、现金付款、或缩短账期等

方式。 

3、 在出现预期违约情况时暂停货物派发 

如果美国客户出现不能及时付款、已经资不抵

债或有较大风险申请破产等情况，那么可以查询双

方之间的协议是否有与预期违约相关的约定。如果

协议没有明确约定，明示或默认适用的法律也可能

会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根据国际贸易合同中经常适

用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 公约），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对方很可

能会违约（即使对方尚未违约），贸易债权人作为合

同卖方将有权终止履行其合同下的义务（例如暂停

发货），直到对方可能违约的情形消除或者为其履约

提供担保为止。 

4、 保存档案、记录交易 

无论交易对方是否有申请破产的迹象，贸易债

权人应妥善保存对方付款时使用的支票、账单及发

票。这些记录和凭据将对日后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

比如向法院申请对美国债务人企业的银行账户进行

扣押提供很重要的支持。 

5、 选择时机提起诉讼 

在美国企业已明确无法偿还拖欠款项但预计其

距离申请破产还有一些时间的情况下，应及时提起

诉讼，争取在美国企业申请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前

获得并执行判决。但是，如果美国企业很可能即将

申请破产、预计无法在其申请破产前完成有利判决

的执行，那么这时候再提起诉讼意义就不大了。这

是因为美国企业一旦进入破产程序，美国破产法下

的自动中止（Automatic Stay）要求将被触发，任何

与其有关的贸易诉讼都会被自动中止，违反自动中

止的债权人将面临罚金等惩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在此之前诉讼中所花费的人力财力都可能无法

收回。 

除有望实际执行到财产外，提早对美国企业提

起诉讼还可以对美国企业形成威慑。根据我们的经

验，提起诉讼后无论是对偿付安排的谈判、还是调

整双方合作安排的谈判都将带来对起诉方有利的效

果。 

二、得知美国客户申请破产了，中国贸易债权人如

何保护自己权益？ 

债务人提请破产申请后，贸易债权人应该采取

一系列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认真审阅和债务

人的商业合同、密切关注破产案的信息和进展、参

与债权人委员会的商议、及时终止货物运输、及时

进行债权申报等。除上述商业上通常需要采取的措

施以及一般性的参与破产程序需要注意的要点外，

以下我们将特别介绍一些美国法下适用于贸易债权

人的实体救济权利： 

1、 货物召回权 

美国破产法规定，在美国债务人企业破产前 45

天内为其供货的贸易债权人可以享有货物召回权。

召回权可以让贸易债权人作为美国债务人企业的上

游供货商在发现美国企业无法按时偿还其债务时召

回已派发的货物。不过贸易债权人需要格外注意破

产法对行使召回权的时间要求： 

（1） 债务人必须在破产申请前的 45 天内、无

法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收到所发货物；且 

（2） 贸易债权人须在债务人收到货物后的45

天内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召回已发货物；或者，

如果在债务人收到货物后的 45 天中债务人企业申

请破产，贸易债权人必须在债务人申请破产后的 20

天之内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召回已发货物。 

由于货物召回权的行权时间与债务人收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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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对于收货日期的界定就时常成为实践中

的一个核心争议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最好的解

决办法自然是提前在合约中约定一个对贸易债权人

有利的收货日的定义（通常约定一个较晚的时间点

比较有利，例如货物实际到达买方仓库之日，而非

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之日）。如果没有在合同中就此特

别做出安排，那么就需要基于合同的其他安排、适

用的贸易术语、以及适用的基础法律进行判断。 

2、 优先分配权 

美国破产法还为贸易债权人在美国企业申请破

产前发出的货物所对应的债权提供了另一层保险：

经申请，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前的 20 天中收到的正常

业务中贸易债权人所发货物的应付债款会被法院视

为优先支付的费用（也就意味着，在符合适用前提

的情况下，债权人的普通的低顺位的债权将被转换

为优先偿付的高顺位债权）。  

与货物召回权类似，由于优先分配权的行使也

与债务人收到货物的时间点紧密关联，在合同中约

定一个相对有利的收货日定义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3、 获得关键供应商身份 

默认情况下，无抵押贸易债权人的债权排在劣

后位置，常常只能获得比例极低的清偿款。然而，如

果贸易债权人可以获得“关键供应商”身份，将有机

会改善其的清偿地位。 

关键供应商通常指供应买方（破产债务人）经

营所必须且无法轻易替代的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

一般情况下，需要破产债务人提出动议，申请优先

对关键供应商进行清偿，以换取后者在破产重组期

间继续以不劣于破产前的条款和条件供货的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将酌情考虑是否同意以债务人

破产财产中的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向关键供应商清

偿债务人申请破产前已形成的债权。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一旦贸易债权人成为了关键供应商，其很大

程度上将与破产债务人“共进退”。 

贸易债权人成为关键供应商的好处在于，无论

破产重组是否成功，该贸易债权人都将有机会获得

优先清偿。如果关键供应商在破产期间继续向债务

人供货，那么关键供应商将优先获得破产前债权的

部分或全部清偿。而如重组失败转而进入清算程序，

关键供应商在破产期间继续向债务人供货产生的应

收账款也将被视为优先支付的费用，获得比一般无

担保债权更优先的清偿顺位。但是，关键供应商也

需与破产债务人共担风险。如果重组最终失败，关

键供应商在破产期间继续供货产生的应收账款，即

便属于优先债权，也可能无法获偿。对此，在选择成

为关键供应商之前，贸易债权人应对债务人的经营

状况和重组成功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形成合理预期，

并评估在重组成功的情况下，其在重组过程中作为

关键供应商的合作是否会为其日后商业往来带来更

大的利益。在确定成为关键供应商之后，贸易债权

人也应把握供货节奏，时刻关注债务人偿付状况和

重组进程，保证破产前债权能逐步偿付，在重组过

程中的供货不至于进一步扩大损失。 

同时，即便与债务人事先进行了协商，且债务

人提出了确认贸易债权人为关键供应商的申请，也

存在申请不被法院批准、或在批准后法院接受其他

债权人的质疑最终取消关键供应商身份的风险。前

述两种情形都会导致关键供应商既无法得到破产前

债权的清偿，又不能改变破产后继续供货应收账款

的获偿次序，且必须退回基于关键供应商身份、债

务人已对其进行的优先清偿。对此，贸易债权人应

密切关注、核实破产法院关于其身份的裁定，并在

该身份遭到挑战时，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进行抗辩。 

4、 债权转让权 

严格来说债权转让权并不是破产程序中特别产

生的一项权利，但在破产程序中，债权转让时有发

生。美国破产法并不禁止债权人处置和转让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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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符合一些程序性规定。例如如果债权出让方

在出让债权前尚未提交债权申报，债权转让无需法

院进一步介入。但是，如果债权出让方在出让债权

前已经提交了债权申报，债权转让需向法院进行申

请。 

美国市场上有一些专门搜集破产债权的公司，

对于不想参与美国破产程序、或者希望早日将债权

贴现的债权人而言，债权转让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选项。 

5、 抵销权 

抵销权是指债权人和债务人因互相负有债务而

抵销债权人的部分或全部债务。抵销权在债务人破

产申请前和破产申请后都可以使用。 

破产申请前行使抵销权只需要满足适用的非破

产法法律，一般是州法。而破产申请后行使抵销权

还需要满足破产法的要求，包括受限于前文提到的

自动中止的要求。 

在破产的情境下行使抵销权要满足三个基本条

件，即（1）债务和债权人的一致性；（2）两笔债务

均在债务人破产申请前发生；（3）两笔债务都是有

效且可执行的。此外，法院一般禁止抵销破产 90 天

内产生的债务，且债权人明知债务人资不抵债、为

了抵销权而产生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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